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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安全生产集中执法检查
“一企一册”档案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安全生产集中执法检查工作，建立执法

检查闭环工作机制，确保集中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整改到位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督促省级及以上安全生产集中执法检

查发现问题和违法行为的整改落实及档案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“一企一册”档案坚持依托执法程序、健全责任链

条、定期调度通报、闭环销号管控、动态更新管理原则。

第四条 “一企一册”档案由各市应急局负责建立。省应急

厅负责监督指导，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负责做好配合工作。“一

企一册”整改档案式样见附件 1。

第五条 省级及以上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结束后，省应急厅将

对各市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建立情况实行适时调度。调度内容

包括各市受检企业问题整改销号总体数据（见附件 2）、受检企

业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、各市问题整改销号总体情况、督导检

查发现的突出问题等。

省应急厅采取电子邮件发送加盖公章及签字扫描件的方式

调度，一般调度两次及以上。第一次调度情况时，各市应急局应

报送《××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销号情况统计表》、受检企业的《“一

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》（封面、表 1-表 7）。第二次及之后的情况

调度，各市应急局应报送《××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销号情况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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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、未完全整改销号企业《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》（表 5-

表 7）的最新调度情况。

第六条 《问题移交表》（表 2）由检查组在检查当日现场

填写，当场确认问题、当场明确执法处置意见，经检查人员和陪

同人员双方签字确认后移交。检查提出的问题必须明确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和强制标准依据，依据要具体到条、款、项。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对有关问题仅作概括性要求的，必须要明确有关强制性

标准依据。

每项问题序号作为问题整改过程中的唯一的编号，直至问题

整改完成，予以登记销号。

第七条 《问题整改登记台账》（表 3）用于登记问题整改

的执法处置意见、整改期限、企业整改责任人员、应急部门整改

复查人员，确保每项问题整改有措施、有期限、有责任人。

第八条 《拟立案处罚案件登记台账》（表 4）用于登记处

罚案件是否立案调查。对于不予立案处罚的，要明确不予立案处

罚的原因和理由，明确批准不予立案处罚的决策人员。违法行为

一经立案，无确切理由不得不予处罚。

不予立案处罚的原因一般包括违法事实认定错误、关键证据

不足、违法行为轻微且企业积极配合整改等，其他不予处罚的原

因要详细说明。

第九条 《问题整改进展情况调度表》（表 5）用于调度问

题整改情况。本表只调度之前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，对之前已经

完成整改的问题不再重复调度，但要对本次调度完成整改的问题



- 3 -

如实登记。本表每次调度情况都要存入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。

各市应急局对问题整改情况的调度方式包括电话调度和现

场复查两种方式。对执法文书整改期限届满或者企业提前申请复

查的问题，必须采取现场复查方式，依法履行复查程序；对尚未

达到执法文书整改期限的问题，可以采取电话调度方式。

第十条 《立案处罚案件进展情况调度表》（表 6）用于调

度立案处罚案件办理情况。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如实填写，直至罚

款全部收缴。涉及加处罚款的，在“其他决定”栏中明确加处罚

款金额。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，要在“办理进度”栏说明

情况，可予以结案不再报送情况。本表每次调度情况都要存入“一

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。

同一企业涉及多项违法行为且由同一应急部门立案实施处

罚的，要并案处理，对各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应当

按照“分别裁量、合并处罚”的原则予以裁定。

第十一条 《问题销号登记台账》（表 7）对已经完成整改

且落实处罚的问题予以登记销号。问题已经完成整改但处罚未落

实到位，或者问题已经处罚到位但未完成整改的，不予登记销号。

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认定错误、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等情况的，可

以作为销号理由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在执行过程中，发现确

有必要改变检查组处理意见的，应以书面形式做出相关说明，阐

明改变处理意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提出合法的处理建议，

加盖单位公章后上报省应急厅。企业对检查组查出的问题和所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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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处理意见持有异议的，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进

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，以书面形式做出相关说明，经市、县应急

局进一步核实论证同意后报省应急厅。

第十三条 问题整改和处罚落实必须要有充足证据支撑，相

关证据支撑材料要一并存入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。

第十四条 “一企一册”档案表格中标注“签字”的位置，

应当由责任人员手签；未标注签字的位置，应当录入有关人员姓

名；标注需要加盖公章的位置，应当加盖市应急局公章。

第十五条 各市应急局要明确专门人员负责“一企一册”档

案管理，做好档案管理、情况调度与核实、数据上报等工作。

第十六条 “一企一册”档案的保存期限参照执行执法文书

和行政处罚案卷保存期限。

附件：1.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式样

2.××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销号情况统计表

3.填写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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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山东省安全生产集中执法检查
“一企一册”档案

检查名称：

企业名称：

企业地址：

所属行业：

建 档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建档单位： ××市应急局（盖章）

档案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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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基本情况表（表 1）

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

成立时间 所属行业 企业人数 企业规模

主要产品

主要原料

装置概况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安全管理

机构名称

安全管理

人员数量

专职： 人
安全管理

机构负责人
联系电话

兼职：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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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问题移交表（表 2）
企业名称： 所在县（市、区）：

企业地址： 检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所属

检查

项目

问题描述 法律依据 标准依据
问题提

出人员

执法责

任单位

执法处置意见

现场

立即

整改

责令

限期

整改

现场

紧急

处置

暂时

停产

停业

移交

其他

部门

简易

处罚

立案

处罚

其他

处置

措施

检 查 组人员签字：

属地执法人员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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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问题整改登记台账（表 3）

企业名称： 台账建立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

序号
所属
检查
项目

问题描述
应急部门
执法意见

现场整改
处置情况

责令限期
整改期限

企业整改
负责人员

应急部门
复查人员

备注

台账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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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拟立案处罚案件登记台账（表 4）

企业名称： 台账建立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

序
号

所属
检查
项目

问题（违法行为）描述 立案时间 不予处罚原因
不予处罚
决策领导

案件承办
应急部门

办案
人员

备注

台账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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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问题整改进展情况调度表（表 5）

企业名称： 调度次数：第××次

序
号

所属
检查
项目

问题描述
应急部门
执法意见

问题整改
进展情况

调度
方式

调度（复
查）时间

调度（复
查）人员

备注

填表人员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
本次调度情况：经本次调度，上次调度时未完成整改的××项问题，新完成整改××项，剩

下××项尚未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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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立案处罚案件进展情况调度表（表 6）

企业名称： 调度次数：第××次 调度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

序
号

所属

检查

项目

问题（违法行为）描述
立案
时间

办理
进度

行政处罚决定
已经收缴
罚款/万

元

案件
承办
单位

办案
人员

结案
时间

备注罚款金额/万元
其他
决定分别

裁量
合并
罚款

填表人员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
本次调度情况：经本次调度，上次调度时未完成处罚的××项问题（违法行为），新完成处

罚××项，剩下××项尚未完成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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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问题销号登记台账（表 7）

企业名称： 台账更新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

序
号

所属
检查
项目

问题描述
应急部门
执法意见

销号理由
销号
时间

整改销号
批准领导

备注

责任单位：××市应急局（公章） 台账管理人员（签字）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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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证据清单目录

（一）整改问题的相关执法文书。包括现场检查方案、现场检查记录、

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、现场处置措施决定书、整改复查意见书、查封扣押

决定书、查封扣押（场所、设施、财物）清单、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、

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、停止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通知书、停止供电

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决定书、恢复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通知书、

恢复供电（供应民用爆炸物品）决定书等。

（二）问题整改前后的照片和视频资料。照片要彩色打印，照片要配

以文字说明；执法记录仪拍摄的执法视频，要导入到光盘中，并配以简要

文字说明。

（三）企业申请复查的相关说明材料和企业整改方案等资料。

（四）行政处罚的相关文书。可原件存档、也可复制件存档。

1.简易处罚文书。行政（当场）处罚决定书（单位）、行政（当场）

处罚决定书（个人）。

2.立案处罚文书。包括立案审批表、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、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、当事人陈述申辩复核意见书、听证会报

告书、案件处理呈批表、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、行政处罚集体讨

论记录、行政处罚决定书（单位）、行政处罚决定书（个人）、文书送达

回执、加处罚款决定书、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审批表、延期（分期）缴

纳罚款批准书、强制执行申请书、案件移送书、结案审批表等处罚文书。

（五）不予处罚违法行为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包括相关规定依据、专家

意见、企业申辩说明材料、应急部门决策意见等。

（六）不予整改问题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包括相关规定依据、专家意见、

企业申辩说明材料、应急部门决策意见等。

注：证据材料应按一定规律排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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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××××检查发现问题整改销号情况统计表

（第××次调度）

填表单位：××市应急局（盖章） 填表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日

序
号

企业名称

编号
问题
数量

问题整改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 销号
问题
数量 备注

已经
整改

正在
整改

拟立案
处罚数

不予
处罚

已经
结案

收缴
罚款

项 项 项 项 项 项 万元 项

合 计

审核人： 填表人： 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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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封面

1.“检查名称”是指应急部或者省应急厅组织开展的执法检

查名称，如“全省安全生产异地执法检查”。

2.“企业名称”是指被检查企业的全称，不得填写简称。

3.“企业地址”填写企业营业执照或者实际生产地址。

4.“所属行业”一般填写危化品企业（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

经营）、非煤矿山企业（地下、露天）、尾矿库、烟花爆竹（批

发、零售）、金属冶炼、涉爆粉尘、涉氨制冷、机械、轻工、建

材、纺织等等。

5.“建档人”是指市应急局负责“一企一档”整改档案建档

和管理工作的专门人员。

6.“联系电话”填写建档人的办公电话或者手机号码。

7.“建档单位”是指市应急局，要加盖单位公章。

8.“档案编号”是指每家受检企业本次检查的档案编号，该

编号与问题编号共同构成某项问题在全省执法检查中的唯一性

问题整改标识码。档案编号规则为：企业所在设区的市市名+检

查年月+检查组组别+检查企业流水顺序号。如：2019 年 5 月份，

省应急厅异地执法第 1 检查组检查济南市第 5 家企业，则该企业

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编号为“济南 201905-01-05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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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基本情况表（表 1）

1.“所属行业”同封面填写要求，一般填写危化品企业（生

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）、非煤矿山企业（地下、露天）、尾矿

库、烟花爆竹（批发、零售）、金属冶炼、涉爆粉尘、涉氨制冷、

机械、轻工、建材、纺织等等。

2.“企业人数”包括劳务派遣人员。

3.“企业规模”分为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。规模以上是指年

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，其他为规模以下。

4.“装置概况”填写企业的主要生产装置情况。

三、问题现场移交表（表 2）

1.不得私自改变本表式样。

2.“企业名称”是指被检查企业的规范全称（对照营业执照

填写），不得填写简称。

3.“企业地址”是指被检查企业的注册地址（对照营业执照

填写）。

4.“检查时间”填写实际检查时间。检查跨日的，填写检查

起始日至结束日时间。

5.“序号”填写阿拉伯数字，从 1 依次往下顺序填写。

6.“所属检查项目”主要包括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类、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类、安全生产建设工程项目类、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类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类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类、安全

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类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类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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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承包租赁类、安全生产警示标志类、安全设施设备使用维护

类、重大危险源管理类、危险化学品包装说明类、危险化学品登

记鉴定类、安全生产备案报告公布告知类、安全生产违规用工类、

安全生产档案管理类、安全生产违法经营销售存放类、生产经营

单位作业现场管理类、安全生产其他类等 22 种，所提问题要与

检查项目相对应。

7.“问题描述”要规范、准确、客观表述，确保问题内容一

目了然。（1）不得使用“不规范、不健全、不到位”等模糊性

词语表述问题，必要时可以举例说明。（2）同类型问题，要合

并同类项，不得将同一类型问题拆分为多个问题。（3）每一个

问题要保持相对独立，不得将多个不同内容的问题合并为一个问

题。

8.“法律依据”是指问题所违反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

填写依据必须准确、具体，要明确到条款项。

9.“标准依据”是指问题所违反的有关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性

标准或者法律法规指向的规范性文件。违反标准规定的，应写明

标准全称、标准编号以及违反的具体条文，规范性文件应写明文

件全称及文件编号。

10.“问题提出人员”是指提出该项问题的执法人员或者安

全专家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能是某一个检查人员，不能填写全体检

查人员。个别情况下，如果多个检查人员确实都提出了同一个问

题，可以填写多名检查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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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“执法责任单位”填写负责跟进执法措施的设区市或县

级应急局。若一项问题涉及多级的，要分别填写。如：一项问题

需要责令限期整改和立案处罚，责令限期整改由 X 县应急局负

责，立案处罚由 Y 市应急局负责，则“执法责任单位”栏应填写

“X 县应急局负责责令限期整改，Y 市应急局负责立案处罚”。

12.“现场立即整改”是指当场能够完成整改的问题。如：

要求未佩戴安全帽人员当场戴上安全帽。

13.“责令限期整改”是指当场不能完成整改，需要一段时

间才能改完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，立案处罚的违法行为同时需要

责令限期整改，暂时停产停业的问题也需要责令限期整改。

14.“现场紧急处置”是指需要采取现场紧急措施的问题，

包括责令立即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、责令立即停止使用相关

设施、设备等等。

15.“暂时停产停业”是指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需要采取

暂时停产停业、暂时停止建设、暂时停止施工等的执法措施。

16.“移交其他部门”是指检查发现的问题，不属于应急部

门职责权限范围，需要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置。

17.“简易处罚”是指检查发现的问题涉嫌违法，证据确凿，

依法应给予警告或者对个人罚款 50 元以下、对单位罚款 1000 元

以下，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问题。

18.“立案处罚”是指检查发现的问题涉嫌违法，依法需要

通过一般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问题。包括对个人罚款 50 元以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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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单位罚款 1000 元以上、没收违法所得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、

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停止建设、责令停止施工、暂扣或者吊销有

关许可证、暂停或者撤销有关执业资格、岗位证书等情形。

19.“其他处置措施”是指除上述处置措施外的其他措施，

如说服教育等。填写其他处置措施的，应另附表说明。

20.“检查组人员签字”是指检查组所有人员，即检查组组

长、执法人员和安全专家都要签字。

21.“属地执法人员签字”是指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具体

落实的执法人员需要签字，不得少于两人。涉及多级应急部门落

实的，每级应急部门有关执法人员都应签字。

四、问题整改登记台账（表 3）

1.本台账的问题数量和内容应与《问题现场移交表》相一致。

2.“应急部门执法意见”填写《问题现场移交表》中执法处

置意见的相关内容。如：对某一项问题，《问题现场移交表》中

要求责令限期整改并立案处罚，则应填写“责令限期整改、立案

处罚”。

3.“现场整改处置情况”填写需要现场采取整改措施、紧急

处置措施等问题的落实情况。对责令限期整改问题，本栏不填写。

4.“责令限期整改期限”填写执法文书上要求整改的期限。

5.“企业负责整改人员”一般填写执法文书上签字的企业人

员姓名。当场纠正、完成整改且不用下达执法文书的问题，填写

企业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整改确认的人员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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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“应急部门复查人员”填写执法文书上的两名执法人员姓

名。原则上要求下达整改文书的执法人员负责整改复查工作。

7.“台账管理人员”与封面“建档人”为同一人，手签归档。

五、拟立案处罚案件登记台账（表 4）

1.本台账的问题（违法行为）数量和内容应与《问题现场移

交表》执法处置意见中要求立案处罚的情况相一致。

2.“立案时间”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上审批人签字时间。

3.“不予处罚原因”如实填写通过研究并有证据支撑的不予

处罚的原因和理由。

4.“不予处罚决策领导”填写同意不予处罚的审批领导姓名。

5.“案件承办应急部门”填写具体承办处罚工作的应急部门。

6.“办案人员”填写负责案件处罚工作的两名办案人员姓名。

7.“台账管理人员”与封面“建档人”为同一人，手签归档。

8.本台账建档时，要求所有拟立案处罚的问题（违法行为）

都已经明确是否立案。除极特殊情况外，不得对涉嫌违法行为久

拖不决。

六、问题整改进展情况调度表（表 5）

1.本调度表主要调度上次调度时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，一家

企业报送一张调度表。每次调度情况都要由填表人员签字确认并

存入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。

2.“问题整改进展情况”填写调度（复查）的具体情况。

3.“调度方式”填写“电话调度”或者“现场复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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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“调度（复查）时间”填写电话调度时间或者整改复查意

见书落款时间。

5.“调度（复查）人员”填写负责电话调度的人员或现场复

查的执法人员（不少于 2 名），可与填表人员不同。

6.“填表人员”应与封面“建档人”为同一人。

七、立案处罚案件进展情况调度表（表 6）

1.本调度表主要调度上次调度时尚未完成处罚的问题（违法

行为），一家企业报送一张调度表。每次调度情况要由填表人员

签字确认并存入“一企一册”整改档案。

2.《拟立案处罚案件登记台账（表 4）》所明确立案的违法

行为，都应当纳入本台账管理。

3.同一企业的不同违法行为，应当并案处罚，但要“分别裁

量、合并处罚”。合并处罚要综合案件性质、情节、后果等因素，

按照《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进行裁量，同一

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裁量。

4.“办理进度”要根据案件实际进展情况如实填写，直至罚

款全部收缴上来。已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，要在“办理进

度”栏说明情况，可予以结案不再报送情况。

5.“其他决定”填写除罚款之外的其他处罚决定，也要按照

“分别裁量、合并处罚”的原则填写最终合并处罚的决定。涉及

加处罚款的，在“其他决定”栏中明确加处罚款金额。

6.“已经收缴罚款”填写已经缴纳的罚款额度。涉及分期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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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，要在备注中予以说明。

7.“结案时间”填写《结案审批表》中审批时间。

8.“填表人员”应与封面“建档人”为同一人。

八、问题销号登记台账（表 7）

1.问题已经完成整改但处罚未落实到位，或者问题已经处罚

到位但未完成整改的，不予登记销号。本台账最终销号问题数量

应与《问题整改登记台账》中的问题数量一致。

2.“销号理由”填写整改情况以及处罚落实情况，也包括检

查组提出的问题认定不妥、违法行为不予处罚等情况。

3.“销号时间”填写领导同意销号的审批时间。

4.“整改销号批准领导”填写同意登记整改的问题予以销号

的相关领导。

5.“台账管理人员”与封面“建档人”为同一人，手签并加

盖单位公章。


